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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928        证券简称：兴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3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拟以 107,100,000 元人民币收购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所持有的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容汇锂业”）的 1,190万股股份（占容汇锂业总股本 2.9086%）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经转让方天赐材料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审批通过； 

2、标的公司容汇锂业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申

请获核准。 

  风险提示：如果上述审批程序未获批准，本次交易将被取消  

 

    2018年 2月 6日，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以 9

票赞同、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购买容汇锂业部分股权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 107,100,000元人民币收购天赐材料所持有容汇锂业股权中的 1190 

万股股份（占容汇锂业总股本 2.9086%），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持有容汇锂

业 119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 2.9086%。本次交易双方已经于 2018 年 2 月 6 日签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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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股份转让协议》。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以全票通过本次交易的议案。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本次交易双方协商的条款，本协议自交易双方加盖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且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即行生效： 

1、本次交易经转让方天赐材料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审批通过； 

2、标的公司容汇锂业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申

请获核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本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天赐材料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公司，股票代

码 002709，具备良好的信用及履约能力。 

1、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徐金富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966.7541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锂离子电池材料及有机硅橡胶

材料等精细化工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实际控制人信息： 

实际控制人名称 股权比例（%） 

徐金富 39.9250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83,724.65 94,580.47 70,5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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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39,632.79 9,955.60 6,153.33 

3、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 

4、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6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233,538.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162,757.32 

营业收入（万元） 183,724.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39,632.7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9086%的股权  

标的公司：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门市三厂街道大庆路 42号 

法定代表人：李南平 

注册资本：40,913.5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6 年 7月 24日  

经营范围：单水氢氧化锂及其副产品（硫酸钠、固体矿渣〈硅、铝混合物〉）

生产、销售（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碳酸锂和磷酸铁锂生

产、销售；锂精矿批发（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容汇锂业于 2016 年 5月 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代码

837358，2017年 8月 15日确认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日，2018年

2月 2日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报送终止挂牌申请的材料并被受理。 

2、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前，容汇锂业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南平 121,393,380 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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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2 17.11 

3 陈梦珊 49,996,200 12.21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37,470,000 9.16 

5 陈建华 16,800,000 4.11 

6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15,750,000 3.85 

7 武自安 12,799,998 3.13 

8 邵晓冬 10,430,070 2.55 

9 黄新胜 7,875,000 1.92 

10 崔晓珠 6,600,000 1.61 

 合计 349,084,650 85.32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上半年（未经审计） 2016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3,154,700.03 869,700,512.52 

负债总额 357,051,643.54 294,693,059.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26,199,707.72 558,953,195.20 

营业收入 377,464,157.43 565,001,069.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1,697,234.46 137,968,240.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89,060,637.39 136,908,159.40 

4、标的公司最近 12个月内增资的情况 

（1）2017年 4 月 5日，容汇锂业完成 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本次股票发

行的股份数为 7,062,5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8.00元。本次发行结束后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5,956.25万元。 

（2）2017 年 5 月 9 日，容汇锂业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 5,956.25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35,737.5万元。 

（3）2017 年 12 月 7 日，容汇锂业完成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本次股票

发行的股份数为 5,176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38元。本次发行结束后公

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40,913.50万元。 

5、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容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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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业 2016年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的价格为：公司拟以 107,100,000 元人民币收购天赐材料所持有的

容汇锂业的 1,190 万股股份（9 元/股）。根据容汇锂业 2017 年 12 月 7 日披露的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 2016年财务数据为基础，并以 2017年公积金转增股

本及该次股票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摊薄计算，容汇锂业每股净资产为 2.47元。本

次交易的价格较账面值相比有较高的溢价。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1）容汇锂业 2017年 12月 7日公告披露的定增价格 8.38元/股 

（2）本次交易对象天赐材料 1月 31日公告披露的转让持有容汇锂业部分股

权的交易价格 9元/股。 

在上述两个价格基础上，结合容汇锂业近期财务情况，并综合考虑了宏观环

境、容汇锂业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市盈率、发展规划等多种因素，与转让方

天赐材料共同协商后确定了本次交易价格。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 

（1）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11,900,000股，受让方同意受让前述股份。 

（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受让方依法持有标的公司 11,900,000 股，持股

比例为 2.9086%。 

2、转让价款及支付 

（1）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款总额（交易对价）

确定为 107,1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柒佰壹拾万元整）。 

（2）转让价款支付  

1）经转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后三个工作日内，公司一次

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25%。 

2）经转让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后三个工作日内，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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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25%。 

3）公司就转让事项取得工商出具的变更登记受理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3、标的股权的交割  

（1）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在协议签订生效，且转让方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

一、二笔股权转让款合计 50%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的交割。 

（2）标的股权的过户手续由标的公司负责办理，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就前述手

续办理事宜给予支持与协助。 

4、协议生效的条件  

协议自转让方及受让方签章之日起成立且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即行

生效： 

（1）本次交易已经转让方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审批通过；  

（2）标的公司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申请获核

准。 

5、违约责任 

（1）在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期限届满后，受让方如延迟

支付任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的，每延迟一天应按未支付金额之千分之一向转让方

支付逾期违约金；如逾期支付时间超过 20日，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受让方除

须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外，仍须按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30%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 

（2）若因转让方原因导致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未能完成标的股份交割的，每

延迟一天转让方应按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一向受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如逾期时间

超过 20日，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转让方除退还受让方全部已支付金额和支付

逾期交割违约金外，仍须按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30%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3）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保证或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

的，违约方应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一方严重违约时，在守约方向

违约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三十日

内，此等违约行为仍未获得补救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不影响违约方依

据法律和本协议的约定应当向守约方承担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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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协议关于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满足的，双方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转让方

应在收到标的公司提供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出的不予核准标的公司终

止挂牌申请的批复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1、本次收购的目的 

公司自 2016年 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积极做大做强主业，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比 2016 年同期快速增长，由于公司主业所处细分领域

市场容量有限，公司利用上市的契机，积极布局主业之外的新领域，谋求新的利

润增长点。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化工新材料的研发制造，布局新的领域时，

优先考虑产业协同性。此外公司现有的一个重要客户群体是传统燃油车制造厂，

今后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对传统燃油车的生产和销售造成较大不确

定性。 

本次交易标的容汇锂业按证监会规定的行业大类分类与公司同属于 C26 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此外，容汇锂业主要向锂离子电池材料制造行业提供

以电池级碳酸锂为主的各等级碳酸锂产品，用作锂离子电池材料制造，而锂离子

电池则是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深入了解新能源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

也希望能够借本次交易为公司今后的转型升级和新领域的开拓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近两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

头。在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的推动下，作为其核心部件动力锂电池增长提速，

而其上游主要原材料碳酸锂产能相对不足，导致碳酸锂供应紧张。从容汇锂业公

开披露的资料来看，其目前是国内高端碳酸锂产品行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之

一，终端客户主要为锂产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锂离子电池材料制造厂商，如湖南杉

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容汇锂业电池级

碳酸锂产品已经取得国内一流锂电池材料制造商的一致认可，口碑良好，最近两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预计在未来几年也会保持较快增长的态

势，公司认为投资容汇锂业会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容汇锂业部分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求，有利于推动

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升级，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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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容汇锂业 2.9086%的股权，预计本年度对上市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不大。在未来几年，如果容汇锂业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均能够保持较快速的增长，则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积极的影响。 

 

3、风险分析 

（1）本次交易尚需经转让方天赐材料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审批通过及

容汇锂业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申请获核准，如果

未能全部通过上述审批程序，则本次交易会被取消。 

公司将积极跟踪本次交易所需的审批程序进展，在获知协议正式生效或不能

生效的第一时间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容汇锂业所面临的经营性风险 

经历了近几年来锂电产业链上的正极材料及动力锂电池行业突飞猛进的产能

扩充后，行业集中度提高已成必然趋势。如果容汇锂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继续在

行业内保持较高的竞争力，则会影响到容汇锂业的经营业绩，进而影响到公司本

次投资收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会与容汇锂业的主要股东及经营管理团队定期沟通，

了解容汇锂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并按规则要求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月 7日 


